
附件2

《山西省国库监督管理基本规定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国库监督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对《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国库监督管理基本规定实施细则（试行）》（并银发〔2013〕91号文印发，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试行）》）进行了修改完善，起草了《山西省国库监督管理基本规定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适应当前工作实际。人民银行事后监督部门已撤销，事后监督工作由国库部门事后监督岗完成，但《实施细则（试行）》中仍为事后监督部门完成，与当前实际不符。
[bookmark: _GoBack]（二）优化报送报告的有关规定。为减轻基层单位工作负担优化报送报告规定，取消《实施细则（试行）》中要求辖内商业银行报送集中收付代理业务开展情况报告、国库经收处业务开展情况报告等内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结合当前工作实际，适当调整了部分内容。一是已将原事后监督部门完成的事后监督工作改为国库部门事后监督岗完成；二是删除“商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应报送的各种资料报表”的规定；三是修改了其他部分条款。
三、文件起草情况
在修改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征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各市分行的意见，进行了充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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